
成医保发〔2022〕36号
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《做好疫情防控新阶段下

“惠民助企·医保十三条”工作措施》的通知

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、成都东部新区文旅体局、各区

（市）县医保局，市医保事务中心，市医保信息中心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市关于疫情防控新阶段各项决策部

署，推动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向医疗救治和健康服务转变，市医

保局在保障医疗机构收治患者、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、减轻医疗

机构救治压力、加强医保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研究推出“惠民

助企·医保十三条工作措施”，全力维护好市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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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安全，全力保障好城市恢复正常生产生活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抓好贯彻落实。
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
2022年 12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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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疫情防控新阶段下

“惠民助企·医保十三条”工作措施

一、开通紧缺药品供应绿色通道。对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《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》中涉及的药品（医用耗材）开

通绿色挂网通道，帮助医疗机构对接省药械采购平台开展“先采

购后备案”临时采购。建立重点供应企业沟通联络机制，实时监

测省药械采购平台采购供应情况，保障药品（医用耗材）及时配

送到位。

二、住院床位加床纳入医保报销。在疫情防控新阶段下，对

超负荷收治住院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，其发生的住院床位加床行

为，视为正常床位服务纳入医保报销，不作为协议管理床位数考

核事项。

三、跨院调剂使用的中药类医院制剂纳入医保报销。经药品

监管部门批准可调剂使用的退热、镇痛等功能的中药类医院制剂

优先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支持跨统筹地区调剂使用的中药

类医院制剂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

四、支持群众线上就医问诊。鼓励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

按规定程序提供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，实现挂号、问诊、购药

一体化的医保线上结算，实现定点医疗机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

务项目与线下医疗服务执行相同的目录、医保支付类别和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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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。

五、提前预拨医疗机构救治费用。根据定点医疗机构实际情

况，原则上按照医保月均支付额 2个月的标准，在 2023年 1月 5

日前将预付金全面拨付到位。

六、加强特殊人群用药供应保障。进一步优化按药品保障经

办流程，放宽基因检测报告认定范围，对于非认定、非治疗医疗

机构出具的检查检验报告，允许认定医疗机构综合评估后采用。

七、允许医疗机构跨科室、跨专业实施救治。鼓励医疗机构

优化科室设置，允许跨科室、跨专业合理收治重症患者，其发生

的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

八、保障失能人员待遇。参保人员通过线上、线下或代办等

方式申请长护险待遇的，及时按规定进行审核、受理。经评估符

合待遇享受条件的，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自医保经办机构受理之日

起 12个工作日后，按规定计算待遇支付起始时间。因新冠病毒感

染暂停规范化培训的，培训暂停时间不计入居家护理人员 3个月

培训时限范围内。

九、建立医保基金快审快拨机制。加快定点医药机构清算拨

付，对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发起清算申请费用，无需审

核的，7 个工作日内拨付到位；需审核的，20 个工作日内拨付

到位。

十、加快药械集采结余留用资金拨付。按照应拨尽拨原则，

20 个工作日内为医疗机构按规定将结余留用资金用于人员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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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资金支持。

十一、推动便民发热诊疗服务站纳入医保门诊联网结算全覆

盖。按照市卫健委《改造核酸采样方舱建设发热诊疗站试点方案》

完成改造，且由本市医保定点的基层公益性医疗机构管理的便民

发热诊疗服务站，由属地医保部门指导完成备案，按规定纳入医

保联网结算管理。

十二、持续提升农村地区医疗服务能力。将符合条件的村卫

生室等设置的发热诊室（门诊），按规定纳入医保联网结算管理，

期间发生的门诊医疗费，不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城乡居民门诊统筹

及一般诊疗费总控管理。

十三、加大医保事项“帮办代办”。充分依托群众身边的医保

工作站、便民服务点等渠道，推动实现高频医保服务事项“网上

办、掌上办、自助办”等“不见面”办理全覆盖。对现场不能办

结的，实现帮办、代办，实现 2个工作日办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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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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